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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

討 論 文 件  

 

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就 港 珠 澳 大 橋 跨 境 交 通 安 排  

與 廣 東 和 澳 門 政 府 討 論 的 最 新 進 展  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載 述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與 廣 東 省 政 府

和 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就 討 論 港 珠 澳 大 橋 （ 下 稱 「 大

橋 」） 跨 境 交 通 安 排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 

 

背 景  

 

2 .  大 橋 是 首 條 連 接 香 港 、 珠 海 和 澳 門 的 跨 境 陸 路

連 繫 ( 見 附 圖 ) 。 大 橋 落 成 後 ， 將 成 為 粵 港 之 間 第 五 個

陸 路 口 岸 ， 亦 是 首 條 連 接 港 澳 陸 路 交 通 的 幹 道 ， 促 進

香 港 、 澳 門 和 珠 三 角 西 部 的 進 一 步 經 濟 發 展 和 聯 繫 。

車 輛 取 道 大 橋 可 大 幅 縮 減 往 來 香 港 與 珠 三 角 西 部 的 行

車 時 間
1
， 將 珠 三 角 西 部 納 入 香 港 3 小 時 車 程 可 達 的 範

圍 內 ， 從 而 減 省 陸 路 客 運 和 貨 運 的 成 本 和 時 間 ， 對 本

港 各 主 要 行 業 均 會 帶 來 新 機 遇 。  

 

3 .  為 配 合 大 橋 開 通 ， 粵 港 澳 三 地 政 府 （ 下 稱 「 三

地 政 府 」）一 直 積 極 研 究 和 商 討 大 橋 跨 境 交 通 安 排 以 訂

定 一 套 切 合 三 地 居 民 、 旅 客 和 業 界 需 要 的 跨 境 交 通 安

排 ， 讓 大 橋 發 揮 最 大 的 經 濟 和 運 輸 效 益 。 三 地 政 府 已

舉 行 多 次 會 議，討 論 大 橋 的 跨 境 交 通 安 排。與 此 同 時 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
  現 時 往 來 珠 海 與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的 行 車 時 間 為 約 4 小 時，取 道 大 橋 只

需 約 45 分 鐘 ， 節 省 8 成 以 上 的 行 車 時 間 。 現 時 往 來 珠 海 與 葵 涌 貨

櫃 碼 頭 的 行 車 時 間 為 約 3.5 小 時，取 道 大 橋 只 需 約 75 分 鐘，節 省 6

成 以 上 的 行 車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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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 輸 署 亦 一 直 與 本 地 相 關 業 界 保 持 緊 密 聯 絡 ， 聆 聽 業

界 對 大 橋 跨 境 交 通 安 排 的 意 見 。  

 

 

跨 境 交 通 安 排  

 

考 慮 因 素  

 
4 .  為 確 保 跨 境 交 通 暢 順 ， 跨 境 交 通 流 量 須 顧 及 三

地 口 岸 處 理 能 力 及 對 當 地 交 通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因

此 ， 三 地 政 府 同 意 大 橋 跨 境 交 通 安 排 以 現 行 粵 港 跨 境

交 通 安 排
 

( 詳 見 附 件 ) 為 基 礎 ， 實 施 配 額 制 度 以 限 制 跨

境 車 輛 的 數 目 。 來 往 粵 港 和 港 澳 的 跨 境 車 輛 須 持 有 有

效 的 配 額 （ 除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和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外 ） 及 由

粵 港 或 港 澳 政 府 發 出 的 相 關 文 件 ( 包 括 所 需 牌 證 ) 。 粵

港 政 府 設 有 既 定 的 制 度 ， 以 公 開 及 公 平 方 式 發 放 配 額

予 合 資 格 的 人 士 。  

 

5 .  在 規 管 方 面 ， 三 地 政 府 將 採 取 屬 地 原 則 ， 即 適

用 屬 地 法 律 處 理 各 項 事 務 。 故 此 ， 來 往 粵 港 或 港 澳 兩

地 的 跨 境 車 輛 ， 必 須 取 得 由 粵 港 或 港 澳 兩 地 政 府 發 出

的 相 關 文 件
2
， 並 符 合 兩 地 法 例 對 車 輛 登 記 、 牌 照 、 車

輛 排 放 及 規 格 等 要 求 。 駕 駛 跨 境 車 輛 的 司 機 亦 須 持 有

兩 地 所 需 的 駕 駛 執 照 。 大 橋 的 主 體 部 份 座 落 內 地 水

域 ， 所 有 跨 境 車 輛 和 車 上 的 過 境 旅 客 經 過 內 地 司 法 管

轄 範 圍 時 須 受 內 地 法 律 管 轄 。  

 

跨 境 車 輛 種 類  

 
6 .  三 地 政 府 同 意 在 大 橋 提 供 不 同 種 類 的 跨 境 交 通

工 具 ， 讓 運 輸 業 界 在 有 健 康 競 爭 的 環 境 下 ， 為 跨 境 旅

客 和 跨 境 貨 運 提 供 不 同 選 擇 、 優 質 到 位 的 服 務 ， 以 體

現 大 橋 的 經 濟 和 運 輸 效 益 。 有 關 各 類 行 經 大 橋 的 跨 境

車 輛 的 討 論 的 最 新 進 展 詳 列 於 下 文 。 由 於 三 地 政 府 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
 例 如，現 時 來 往 粵 港 兩 地 的 跨 境 車 輛，必 須 取 得 香 港 運 輸 署 發 出「 封

閉 道 路 通 行 許 可 證 」及 廣 東 省 公 安 廳 發 出 的「 粵 港 澳 機 動 車 輛 往 來

及 駕 駛 員 駕 車 批 准 通 知 書 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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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 論 仍 在 進 行 中 ， 以 下 所 述 安 排 以 三 地 政 府 最 終 公 佈

為 準 。  

 
( i ) 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 
 

7 . 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是 大 橋 口 岸 之 間 的 主 要 交 通 工

具 ， 提 供 頻 密 的 接 駁 服 務
3
， 讓 旅 客 便 捷 地 來 往 香 港 和

珠 海 口 岸 ， 以 及 香 港 和 澳 門 口 岸 。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只 限

在 口 岸 內 接 載 旅 客 。 旅 客 到 達 香 港 、 澳 門 或 珠 海 口 岸

後 ， 可 利 用 當 地 公 共 交 通 ， 前 往 各 區 。  

 

8 . 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的 運 作 與 落 馬 洲 － 皇 崗 跨 境 穿 梭

巴 士 （ 即 「 皇 巴 」） 相 近 ， 將 由 一 個 營 辦 商 以 商 業 模 式

營 運 有 關 服 務 ， 自 負 營 虧 。 營 辦 商 必 須 為 粵 港 澳 三 地

企 業 組 成 的 聯 營 公 司。三 地 政 府 將 共 同 以 公 開、公 平 、

公 正 方 式 遴 選 營 辦 商 。 三 地 政 府 在 遴 選 營 辦 商 時 ， 會

考 慮 營 辦 商 的 建 議 票 價、服 務 安 排、車 隊 管 理 等 因 素 。

三 地 政 府 爭 取 最 早 於 2 0 1 6 年 第 二 季 左 右 展 開 有 關 遴

選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營 辦 商 的 工 作 。  
 

9 .  獲 選 的 營 辦 商 須 簽 訂 營 運 協 議 ， 並 遵 守 相 關 的

營 運 條 款 。 三 地 政 府 會 共 同 監 管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的 營

運 ， 包 括 服 務 質 量 和 票 價 ， 確 保 服 務 質 素 和 穩 定 性 。

營 辦 商 的 營 運 牌 照 設 有 期 限 ( 即 5 年 ) ， 期 限 屆 滿 時 營

辦 商 的 服 務 表 現 須 接 受 評 核 ， 以 決 定 其 營 運 牌 照 能 否

獲 得 續 期 ， 最 多 可 獲 續 期 一 次 ( 即 最 長 1 0 年 )。 當 整 個

營 運 牌 照 有 效 期 屆 滿 ， 須 重 新 公 開 遴 選 營 辦 商 。  

 

( i i )  跨 境 巴 士  
 

1 0 .  三 地 政 府 同 意 參 照 現 時 粵 港 跨 境 巴 士 的 安 排 ，

設 立 經 大 橋 來 往 粵 港
4
和 港 澳 的 跨 境 巴 士 ， 為 旅 客 提 供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
  繁 忙 時 間 的 基 本 班 次 為 每 5 分 鐘 一 班 ， 非 繁 忙 時 間 為 每 10 至 20

分 鐘 一 班 。  

4
  根 據 現 時 粵 港 跨 境 巴 士 的 管 理 機 制，營 辦 商 將 來 亦 可 根 據 內 地 的 相

關 批 准 文 件 申 請 營 辦 來 往 香 港 與 廣 東 省 以 外 的 地 區 （ 例 如 廣 西 省 ）

的 跨 境 巴 士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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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時 和 定 點 的 跨 境 交 通 服 務 。 跨 境 巴 士 為 非 專 營 巴

士 ， 在 香 港 須 遵 守 非 專 營 巴 士 （ 國 際 乘 客 服 務 ） 的 相

關 條 款 。 為 配 合 大 橋 的 開 通 ， 運 輸 署 正 就 豁 免 行 經 大

橋 的 跨 境 巴 士 ( 包 括 口 岸 穿 梭 巴 士 ) 須 從 香 港 現 有 車 隊

採 購 非 專 營 公 共 巴 士 的 措 施 與 業 界 溝 通 。  

 

1 1 .  跨 境 巴 士 受 配 額 制 度 規 管 ， 服 務 班 次 與 配 額 數

量 掛 鈎
5
。在 大 橋 開 通 後 首 3 年，三 地 政 府 將 發 放 共 3 0 0

個 配 額
6
， 可 讓 營 辦 商 每 日 提 供 最 多 3 0 0 個 來 回 班 次 的

服 務 。 為 鼓 勵 競 爭 以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， 經 大 橋 的 跨 境 巴

士 的 配 額 將 設 有 期 限 ( 即 6 年 ) ， 期 限 屆 滿 時 營 辦 商 的

服 務 表 現 須 接 受 評 核 ， 以 決 定 其 所 持 配 額 能 否 獲 得 續

期 。 每 個 配 額 只 獲 續 期 最 多 一 次 ( 即 最 長 為 1 2 年 )。 續

期 的 期 限 屆 滿 後 ， 有 關 配 額 將 被 收 回 ， 並 重 新 公 開 發

放 。  

  

1 2 .  粵 港 跨 境 巴 士 將 沿 用 現 有 安 排 ， 由 合 資 格 的 內

地 及 香 港 合 營 公 司 營 運
7
。 港 澳 跨 境 巴 士 則 會 分 別 由 合

資 格 的 香 港 營 辦 商 或 澳 門 營 辦 商 獨 立 營 運 。 跨 境 巴 士

的 票 價 由 營 辦 商 自 行 決 定 ， 不 受 政 府 監 管 。 三 地 政 府

爭 取 最 早 於 2 0 1 6 年 第 二 季 左 右 發 放 跨 境 巴 士 配 額 。  

 

( i i i )  跨 境 出 租 車  
 

1 3 .  粵 港 和 港 澳 之 間 將 設 有 跨 境 出 租 車 提 供 個 人

化 、 點 對 點 的 跨 境 交 通 服 務 ， 接 載 旅 客 經 大 橋 往 來 預

定 目 的 地 。 粵 港 和 港 澳 跨 境 出 租 車 在 香 港 須 遵 守 出 租

汽 車 許 可 證 ─ ─ 私 家 服 務（ 豪 華 房 車 ）（ 過 境 服 務 ）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5
 營 辦 商 每 持 有 一 個 跨 境 巴 士 配 額，每 天 可 提 供 來 回 班 次 各 一，即 離

開 香 港 和 進 入 香 港 各 一 次 。  

6
  包 括 200 個 新 配 額 及 100 個 由 現 有 粵 港 口 岸 轉 走 大 橋 的 粵 港 配 額 。

供 現 有 粵 港 口 岸 轉 走 大 橋 的 粵 港 配 額 旨 在 便 利 經 現 有 口 岸 往 來 珠

江 三 角 洲 西 部 城 市 和 香 港 的 跨 境 巴 士，將 來 可 取 道 大 橋。在 獲 發 轉

走 大 橋 的 配 額 時，有 關 的 粵 港 跨 境 巴 士 營 辦 商 須 放 棄 現 有 口 岸 的 配

額。如 有 需 要，粵 港 政 府 可 將 屬 其 他 口 岸 因 轉 走 而 剩 餘 的 配 額 重 新

發 放 。  

7
   根 據 內 地 《 外 商 投 資 道 路 運 輸 業 管 理 規 定 》， 在 內 地 投 資 經 營 客 運

服 務 的 公 司 ， 須 為 內 地 與 外 地 （ 包 括 香 港 ） 的 合 資 公 司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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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款 。  

 

1 4 .  沿 用 現 有 安 排 ， 行 走 大 橋 的 跨 境 出 租 車 將 受 配

額 制 度 規 管 ， 車 輛 數 目 與 配 額 數 量 掛 鈎
8
。 在 大 橋 開 通

後 首 3 年 ， 三 地 政 府 計 劃 發 放 共 2 5 0 個 配 額 。 為 鼓 勵

市 場 競 爭 及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， 經 大 橋 的 跨 境 出 租 車 的 配

額 亦 將 設 有 期 限（ 即 3 年 ）， 配 額 只 可 續 期 一 次（ 即 最

長 為 6 年 ）。跨 境 出 租 車 營 辦 商 的 准 入 資 格 與 跨 境 巴 士

相 同 ， 即 粵 港 出 租 車 由 合 資 格 的 內 地 及 香 港 合 營 公 司

營 運 ， 而 港 澳 跨 境 出 租 車 則 會 分 別 由 合 資 格 的 香 港 營

辦 商 或 澳 門 營 辦 商 獨 立 營 運 。  

 

1 5 .  粵 港 政 府 將 爭 取 最 早 於 2 0 1 6 年 第 二 季 左 右 ， 發

放 粵 港 跨 境 出 租 車 配 額 。 由 於 澳 門 仍 就 開 通 港 澳 跨 境

出 租 車 進 行 有 關 的 籌 備 和 立 法 工 作 ， 港 澳 跨 境 出 租 車

的 開 通 日 期 將 容 後 公 佈 ， 而 港 澳 跨 境 出 租 車 配 額 會 適

時 發 放 。  

 

( i v )  跨 境 私 家 車  
 

1 6 .  現 時 ， 持 常 規 配 額 的 粵 港 跨 境 私 家 車 可 在 指 定

口 岸 進 出 內 地 。 在 深 圳 灣 口 岸 通 車 初 期 ， 粵 港 政 府 曾

臨 時 讓 持 有 其 他 口 岸 常 規 配 額 的 粵 港 跨 境 私 家 車 ， 可

免 手 續 試 用 深 圳 灣 口 岸 過 境
9
。 此 外 ， 現 時 合 資 格 的 香

港 私 家 車 可 通 過 「 過 境 私 家 車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

劃 」 ( 試 驗 計 劃 ) 第 一 階 段 （ 即 港 車 北 上 ） 經 深 圳 灣 口

岸 進 出 內 地 。  

 

1 7 .  三 地 政 府 計 劃 容 許 跨 境 私 家 車 經 大 橋 來 往 粵 港

和 港 澳 ， 有 關 討 論 以 現 有 粵 港 跨 境 私 家 車 的 安 排 為 基

礎 。 具 體 安 排 仍 在 討 論 當 中 ， 未 有 定 案 。 另 外 ， 由 於

粵 港 政 府 在 2 0 1 2 年 已 明 確 表 示「 過 境 私 家 車 一 次 性 特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
  營 辦 商 每 持 有 一 個 跨 境 出 租 車 配 額，可 登 記 一 輛 跨 境 出 租 車，每 天

過 境 次 數 不 限 。  

9  該 等 跨 境 私 家 車 可 繼 續 使 用 原 來 的 指 定 口 岸。試 用 安 排 已 於 2014

年 3 月 3 結 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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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」 第 二 階 段 （ 即 粵 車 南 下 ） 沒 有 具 體

推 行 時 間 表 ， 因 此 上 述 有 關 跨 境 私 家 車 的 商 討 ， 並 不

包 括 粵 車 南 下 。  

 
( v )  跨 境 貨 車  
 
1 8 .  粵 港 跨 境 貨 車 將 沿 用 現 有 安 排

10
， 以 繼 續 便 利 兩

地 貨 運 和 物 流 業 的 發 展 。 現 時 行 走 粵 港 兩 地 約 1 3  0 0 0

輛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， 將 來 除 可 繼 續 使 用 現 有 的 陸 路 過 境

口 岸 外 ， 亦 可 免 卻 向 廣 東 省 有 關 部 門 申 請 審 批 增 加 大

橋 的 批 註 而 使 用 大 橋 往 來 粵 港 兩 地 ； 惟 有 關 安 排 不 適

用 於 往 來 福 田 保 稅 區 的 貨 車 ， 該 等 貨 車 須 經 指 定 關 口

( 即 落 馬 洲 口 岸 （ 皇 崗 ） ) 進 出 福 田 保 稅 區 。 我 們 仍 與

廣 東 省 有 關 部 門 商 討 實 施 細 節 。  

 

1 9 .  至 於 港 澳 貨 車 ， 基 於 澳 門 當 地 交 通 情 況 的 考

慮 ， 澳 門 政 府 已 表 示 不 容 許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駛 經 澳 門 口

岸 ， 進 入 澳 門 市 區 。 澳 門 政 府 將 在 澳 門 口 岸 設 置 貨 物

裝 卸 設 施 ， 讓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前 往 該 貨 物 裝 卸 設 施 ， 與

澳 門 本 地 貨 車 進 行 交 收 。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可 運 送 貨 物 至

澳 門 口 岸 ， 亦 可 從 澳 門 口 岸 運 送 貨 物 至 香 港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香 港 口 岸 面 積 有 限 ， 沒 有 設 置 貨 物 裝 卸 設 施 供 跨

境 貨 車 使 用。我 們 正 研 究 不 同 方 案 ( 包 括 澳 門 跨 境 貨 車

停 泊 於 香 港 指 定 裝 卸 設 施 )，與 澳 門 政 府 商 討 澳 門 跨 境

貨 車 的 安 排 ， 有 關 討 論 仍 正 進 行 中 。  

 

 

大 橋 通 行 費  

 

2 0 .  三 地 政 府 在 大 橋 的 設 計 階 段 已 就 釐 定 大 橋 車 輛

通 行 費 的 原 則 達 成 共 識 。 三 地 政 府 同 意 大 橋 通 行 費 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0  

現 時，粵 港 跨 境 的 香 港 貨 車 不 設 配 額 限 制，經 營 跨 境 貨 運 的 公 司 只

需 為 內 地 及 香 港 合 營 公 司 ， 並 取 得 內 地 相 關 批 文 (批 文 上 列 明 過 境

貨 車 指 標 及 過 境 口 岸 批 註 )和 經 營 許 可 證 ， 以 及 獲 香 港 運 輸 署 發 出

的 「 封 閉 道 路 通 行 許 可 證 」， 便 可 進 行 跨 境 陸 路 貨 運 。 粵 港 跨 境 的

內 地 貨 車 數 目 則 受 配 額 限 制 ， 有 關 配 額 由 兩 地 政 府 共 同 商 討 及 訂

定 ， 並 由 內 地 分 發 。 現 時 配 額 數 目 為 800， 並 已 全 數 發 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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釐 定 應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：  

 

( a )  大 橋 屬 公 共 基 礎 設 施 ；  

( b )  車 輛 通 行 費 用 於 償 還 貸 款 本 息 及 滿 足 主 體

部 份 運 營 、 維 護 和 管 理 費 用 ；  

( c )  港 珠 澳 大 橋 車 流 量 及 車 主 的 承 受 能 力 ； 及  

( d )  在 可 行 的 情 況 下 ， 盡 量 降 低 收 費 以 增 加 車

流 量 。  

 

2 1 .  大 橋 的 主 體 部 份 座 落 內 地 水 域 ， 而 收 費 廣 場 亦

位 處 內 地 範 圍 ， 大 橋 通 行 費 將 以 人 民 幣 結 算 。 目 前 ，

三 地 政 府 仍 就 大 橋 通 行 費 進 行 研 究 和 討 論 ， 未 有 定

案 。 當 三 地 政 府 完 成 有 關 討 論 ， 我 們 會 作 出 公 佈 。  

 

 

下 一 步 工 作  

 

2 2 .  三 地 政 府 爭 取 最 早 於 2 0 1 6 年 第 二 季 左 右 就 遴 選

口 岸 穿 梭 巴 士 營 辦 商 和 發 放 跨 境 巴 士 及 出 租 車 配 額 開

展 相 關 工 作 ， 好 讓 營 辦 商 有 足 夠 時 間 籌 備 ， 在 大 橋 開

通 時 提 供 到 位 的 跨 境 客 運 服 務 。  

 

2 3 .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廣 東 省 政 府 和 澳 門 特 區 政 府 商 討

大 橋 跨 境 交 通 的 具 體 安 排 細 節 ， 並 會 繼 續 與 相 關 業 界

維 持 溝 通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2 4 .  請 委 員 察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運 輸 署  

二 零 一 六 年 二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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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現 時 粵 港 跨 境 交 通 安 排  

 

 
 現 時 ， 粵 港 之 間 共 有 四 個 陸 路 口 岸 ， 包 括 落 馬

洲 （ 皇 崗 ）、 文 錦 渡 、 沙 頭 角 和 深 圳 灣 ， 以 及 兩 個 鐵 路

口 岸 ， 即 羅 湖 和 落 馬 洲 支 線 。  

 

 

配 額 制 度  

 

2 .  粵 港 兩 地 政 府 自 1 9 8 2 年 起 實 施 及 共 同 管 理 跨 境

車 輛 配 額 制 度 。 除 了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及 皇 巴 外 ， 所 有 跨

境 車 輛 均 受 配 額 制 度 規 管 。 粵 港 政 府 設 有 既 定 的 制

度 ， 以 公 開 及 公 平 方 式 發 放 配 額 予 合 資 格 的 人 士 。  

 

3 .  獲 得 配 額 的 跨 境 車 輛 只 可 使 用 指 定 的 出 入 境 口

岸 ， 以 使 跨 境 交 通 流 量 與 口 岸 處 理 能 力 相 稱 ， 從 而 確

保 跨 境 交 通 暢 通 無 阻 。 除 配 額 外 ， 現 時 跨 境 車 輛 必 須

符 合 粵 港 兩 地 有 關 車 輛 及 司 機 牌 證 的 要 求 ， 並 取 得 香

港 運 輸 署 發 出 「 封 閉 道 路 通 行 許 可 證 」 及 廣 東 省 公 安

廳 發 出 的 「 粵 港 澳 機 動 車 輛 往 來 及 駕 駛 員 駕 車 批 准 通

知 書 」。  

 

 

跨 境 交 通 車 輛 種 類  

 

跨 境 巴 士  

4 .  跨 境 巴 士 的 配 額 由 粵 港 政 府 共 同 審 批 和 發 放 。

根 據 內 地 《 外 商 投 資 道 路 運 輸 業 管 理 規 定 》 ， 粵 港 跨

境 巴 士 的 營 辦 商 必 須 為 香 港 與 內 地 合 營 公 司 。 就 跨 境

巴 士 配 額 而 言 ， 每 一 個 配 額 只 可 讓 相 關 的 跨 境 巴 士 營

辦 商 經 指 定 的 過 境 口 岸 ， 每 天 提 供 來 回 班 次 各 一 次 在

指 定 地 點 接 載 乘 客 。 跨 境 巴 士 服 務 在 香 港 境 內 是 以 非

專 營 公 共 巴 士 營 運 ， 並 受 客 運 營 業 證 的 條 款 所 規 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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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 境 出 租 車  

5 .  跨 境 出 租 車 是 指 提 供 個 人 化 出 租 服 務 的 跨 境 私

家 車 ， 用 以 接 載 跨 境 旅 客 往 來 預 定 目 的 地 ， 其 配 額 由

粵 港 政 府 共 同 審 批 和 發 放 。 行 駛 粵 港 兩 地 的 跨 境 出 租

車 服 務 之 始 發 地 和 終 點 須 分 別 在 香 港 及 廣 東 省 境 內 ，

並 需 預 約 。 有 關 出 租 車 必 須 在 指 定 口 岸 過 境 ， 但 每 天

進 出 境 次 數 則 沒 有 限 制 。 根 據 內 地 《 外 商 投 資 道 路 運

輸 業 管 理 規 定 》，營 辦 商 必 須 是 香 港 與 內 地 合 營 公 司 。

在 香 港 ， 跨 境 出 租 車 須 符 合 出 租 汽 車 許 可 證 — 私 家 服

務 ( 豪 華 房 車 ) ( 過 境 服 務 ) 的 條 款 。  

 
跨 境 貨 車  

6 .  來 往 粵 港 兩 地 的 香 港 跨 境 貨 車 不 設 配 額 限 制 ，

經 營 跨 境 貨 運 的 公 司 只 需 為 內 地 及 香 港 合 營 公 司 ， 並

取 得 內 地 相 關 經 營 許 可 證 ， 便 可 進 行 跨 境 陸 路 貨 運 。

粵 港 跨 境 的 內 地 貨 車 數 目 則 受 配 額 限 制 ， 有 關 配 額 由

兩 地 政 府 共 同 商 討 及 訂 定 ， 並 由 內 地 分 發 。 現 時 內 地

貨 車 的 配 額 數 目 為 8 0 0 。  

 
跨 境 私 家 車  

7 .  現 時 ， 持 常 規 配 額 的 粵 港 跨 境 私 家 車 主 要 可 分

為 香 港 跨 境 私 家 車 和 內 地 跨 境 私 家 車 （ 又 稱 「 內 地 出

港 商 務 車 」） 兩 類 。 申 請 有 關 私 家 車 的 資 格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香 港 跨 境 私 家 車  –  在 廣 東 省 非 山 區 投 資 在 1 0 0

萬 美 元 ( 8 0 0 萬 港 元 或 人 民 幣 ) 或 以 上，及 在 內 地 上

一 年 度 納 稅 達 3 0 萬 元 人 民 幣 ; 或 在 山 區 投 資 額 在

4 0 萬 美 元 ( 3 2 0 萬 港 元 或 人 民 幣 ) 或 以 上 ， 及 在 內

地 上 一 年 度 納 稅 達 1 5 萬 元 人 民 幣 的 香 港 商 戶 ; 或

擔 任 全 國 、 廣 東 省 人 大 代 表 、 政 協 的 香 港 人 士 ;

或 在 廣 東 省 損 贈 興 辦 公 益 事 業 的 累 計 金 額 達

1 , 0 0 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的 香 港 居 民 ； 及  

 

( b )  內 地 跨 境 私 家 車  –  註 冊 資 本 5 , 0 0 0 萬 元 人 民 幣

以 上 、 年 銷 售 額 5 , 0 0 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、 資 產 總

額 5 , 0 0 0 萬 元 人 民 幣 以 上 或 在 香 港 投 資 1 , 0 0 0 萬 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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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以 上 的 國 有 企 業 、 集 體 企 業 、 民 營 企 業  
 

8 .  除 上 述 持 常 規 配 額 的 跨 境 私 家 車 外 ， 香 港 私 家

車 可 透 過「 過 境 私 家 車 一 次 性 特 別 配 額 試 驗 計 劃 」(「 試

驗 計 劃 」 )  第 一 階 段 ( 即 港 車 北 上 ) ， 申 請 一 次 性 特 別

配 額 ， 經 深 圳 灣 口 岸 前 往 內 地 。「 試 驗 計 劃 」第 一 階 段

自 2 0 1 2 年 3 月 3 0 日 起 實 施 ， 讓 符 合 資 格 的 五 座 位 或

以 下 香 港 非 商 用 私 家 車 車 主 ， 可 以 申 請 一 次 性 配 額 駕

駛 自 己 的 私 家 車 經 過 深 圳 灣 口 岸 進 入 廣 東 省 ， 逗 留 不

超 過 七 天 。 就「 試 驗 計 劃 」的 第 二 階 段 ( 即 粵 車 來 港 ) ，

粵 港 兩 地 政 府 已 公 開 表 示 沒 有 具 體 的 實 施 時 間 表 。  

 
落 馬 洲 － 皇 崗 跨 境 穿 梭 巴 士 （ 即 「 皇 巴 」）  

9 .  粵 港 設 有 一 條 跨 境 穿 梭 巴 士 的 路 線 ， 往 來 落 馬

洲 的 新 田 與 深 圳 的 皇 崗 管 制 站 ， 途 經 落 馬 洲 管 制 站 。

皇 巴 不 受 配 額 限 制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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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圖  

 




